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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总结

作为乡镇“四办一中心”重要职能部门之一，芒海镇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一直认真履职尽责、按时、按质、按量完成上级安排的工作任务，积极工作，长远谋划村镇发展、严格监督各项项目实施、认真开展环境保护工作，大力宣传村建、环保相关法律法规，在乡镇日常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。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1.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关于规划管理、民房建设、工程质量、招投标、民房管理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。村建中心所有在职工作人员定期学习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，熟知工作开展流程，科学指导村组民房建设，积极配合各部门认真规划镇、村、组区域；
2.积极落实本乡范围内的村镇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和实施工作。芒海镇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认真着手芒海镇特色小镇规划建设，在习近平主席倡导“一带一路”政策指导下，积极开展赖南一组小康示范村建设工作，科学规划开发。此项工作完成后，将在今后芒海镇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；
3.严格开展本乡范围内单位建设工程选址、定点、审核的工作。积极配合边境物理隔离阻拦设施建设工作。
4.认真履行工程建设质量、安全监督工作义务。芒海镇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认真履行工程建设质量、安全监督工作义务，始终坚持所有工程建设“凡进必管，凡违必改”原则，认真开展工程建设质量、安全监督工作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完成镇域范围内拆除违建户、大棚房20余处；
5.全力配合农村房屋安全信息采集工作，认真落实农村危房改造工作。严格按照标准，严格核查全镇辖区内群众住房3000余处，发现问题并整改120余处；
6.大力宣传、贯彻、执行《城市规划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村庄和集镇规划、建设、管理条例》及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。在全镇范围内共开展法律宣传10余次，发放宣传单1500余份，村、组法律宣传会议50余次，在法律普及方面起到重要作用；
7.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开展全镇范围内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认真落实“乡镇长环保责任制度”工作，强抓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，坚持“凡进必管、凡违必改”的原则，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、“三同时”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，落实国家和地方各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，认真开展“禁秸秆焚烧”工作，截至目前，芒海镇全域范围内无任何重大环保事故发生。
二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作为乡镇“四办一中心”重要职能部门，我们将时刻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履职尽责，继续做好六方面工作。第一结合芒海镇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上级关于规划管理、房屋建设、工程质量、招投标、房屋管理等方面的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政策；第二全面负责本镇范围内的村镇总体规划、详细规划的组织编制和实施工作，特别是芒海镇特色小镇规划工作，继续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规划进展情况；第三因地制宜，量体裁衣，根据镇、村、组实际发展需要，做好镇域范围内单位建设工程选址、定点、审核呈报市建委核发村镇建设工程许可证的工作；第四继续做好本镇范围内的市政工程实施和市政设施管理，房屋建设管理工作（含质量、安全）；第五严格落实查处房屋建设中的违章违法行为，房屋建设中的信访、投诉工作；第六认真完成镇党委、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 

